关于《湖里区低速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政策起草背景

当前，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代表的智慧出行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低速功能型无人车作为在限定区域内实现无人化物流配送、市政环卫、城市管理等服务的新载体，对于提升城市运行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智慧城市名片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工信部联通装〔2021〕97号）等文件为地方探索提供了基础框架。为推动湖里区在这一前沿领域的规范发展与创新应用，保障测试与应用过程中的公共安全，参考全国各地已出台的政策，结合湖里区实际，湖里区科工局牵头起草了《湖里区低速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其核心目的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为新技术、新业态在我区的落地提供制度保障，营造开放、规范、有序的创新环境。

二、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一）填补区域政策空白

当前厦门市尚未出台针对低速功能型无人车的专项政策，我区制定专属管理办法，能够填补区域内的政策覆盖空白，为区域内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相关实践提供政策依据，推动区域创新探索。

（二）规范行业运行秩序

低速功能型无人车的应用覆盖物流配送、道路环卫、园区安防等多个公共与商业场景，缺乏明确规则的情况下，容易出现准入标准模糊、运行流程混乱、监管责任不清的问题，制定专项政策可以明确准入条件、运行准则、监管主体与责任，从制度层面保障公共安全与区域交通秩序。

（三）支撑产业集聚发展

通过针对性的制度创新，为相关企业提供清晰、稳定的政策预期，能够吸引国内优质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研发、运营企业落地布局，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集聚发展，同时为我区智慧城市示范区的建设提供产业支撑。

（四）提升政策落地效能

国内已有多个城市出台了低速功能型无人车的管理办法，并且完成了规模化的示范运营，积累了大量可参考的实践经验与优化方向。我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可直接借鉴这些成熟经验，减少政策制定与落地过程中的试错成本，让政策从出台之初就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与可执行性，更快发挥管理与引导作用。

三、起草过程和依据

（一）起草过程

1.系统性调研：2025年11月以来，湖里区科工局牵头组织开展政策研究、企业调研、实地考察，学习借鉴兄弟城区及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先进经验，摸排本地应用场景需求。

2.政策起草与征求意见：在调研基础上，起草《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于11月25日完成首轮征求意见。

3.专题研讨与修改完善：结合反馈意见及各地实践经验，对《管理办法》内容进行多轮修改，重点对运行时段、速度设定、车辆尺寸、保险额度等关键参数进行论证优化。

4.程序性推进：计划依次开展部门征求意见与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专家论证、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等程序，报请区政府审议后出台。

（二）政策制定依据

1.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

2.国家部委文件：《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工信部联通装〔2021〕97号）等。

    3.省市级政策：《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闽工信联函装备〔2024〕136号）等。

4.地方实践参考：北京、江苏、海南、深圳、杭州、苏州等地已出台的无人车管理文件，以及宁德、龙岩等省内地区先行政策。

四、主要内容解读

（一）区级政策举措希望达成的目标

《管理办法》旨在建立一套涵盖“事前准入—事中监管—事后处置”的全流程管理体系，实现以下目标：

1.安全可控：通过车辆技术标准、安全员资质、运行规则、数据监管等多重机制，保障测试与应用过程安全。

2.规范有序：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建立工作专班机制，实现跨部门协同监管。

3.创新友好：为企业提供清晰的申请流程与运行指引，支持新技术、新场景落地。

（二）政策适用的范围和标准

1.适用范围：湖里区行政区域内开展的低速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活动。

2.管理对象：不配备传统驾驶舱和驾驶员、具备L4及以上自动驾驶功能的低速轮式车辆，包括无人物流车、无人环卫车、无人安防车等。

3.运行标准：车辆需符合基本参数、自动驾驶等级、数据记录等要求；安全员需具备相应资质并通过培训；运营主体需具备远程监控、应急处理、数据安全等能力；车辆需购买交通事故责任险或赔付保函。

（三）政策主要措施解读

1.管理体制：设立由湖里区科工局、住建局、数据局、湖里交警大队组成的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技术支持。

2.准入机制：实行“申请—评审—标识发放”流程，引入专家评审与技术检测，确保车辆与主体符合安全要求。

3.运行规则：限行时段：工作日早晚高峰（7:00-9:30、17:00-19:30）禁止运行；行驶速度：非机动车道不超过25km/h，机动车道不超过45km/h。

4.数据监管：车辆需接入监管平台，实时上传运行数据。

5.安全员配置：每名安全员同时监控车辆不超过10台，须配备B岗人员。

6.监管与退出：建立运行报告制度、事故报告机制，明确违规处理与退出情形，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

7.事故处理：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认定责任，明确保险赔付与主体补充赔偿机制，设立社会风险基金作为补充保障。

